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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关于检验检测相关问题的答复：163号令修改后
的解释

公司名称 深圳市讯科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部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九围社区洲石路723号强
荣东工业区E2栋二楼

联系电话 0755-23312011 18165787025

产品详情

关于检验检测相关问题的官方答复：163号令修改后的解释

 

问：

根据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163号令的修改，第四条增加了“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检验检测机
构管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，避免相同事项的重复认定”。该条款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是否适用？
是否取得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》后不需要再进行CMA的咨询？

答：

“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”属于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第四条规定的对检验检测机构管理
另有规定的情形。依据“放管服”改革“减少对同一主体实施重复评价”的原则，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无
需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，依照相关规定进行。

回复部门：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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